計畫(2.2.4)

屏東縣105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方案二：關鍵教育計畫 


[bookmark: _GoBack]【藝術與人文領域配課教師增能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屏東縣105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標：
(一)提升國中小教師表演藝術教學技能與教材教法研發應用能力。
(二)增加教師實際創造性舞蹈與表演經驗，提升專業素養與教學效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東興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東港高中

四、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05年5月21日-22日，共2天。
(二)參加對象：預計60人
    1.屏東縣各國中藝文領域教師務必薦派1人參加
    2.屏東縣各國小教師自由參加
    3.屏東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員
(三)活動地點：東興國小
(四)課程內容：
	研習主題
	表驗藝術─創造性舞蹈教學教師工作坊

	講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劉淑英副教授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105年5月21日(六)
	9:00~12:00
	1.認識與了解創造性舞蹈教學理論
2.創造性舞蹈教學行動實務
	東興國小生活教室

	
	13:30~16:30
	1.創造性舞蹈教學與表演課程規劃
2.創造性舞蹈教學與表演教學設計
	

	105年5月22日(日)
	9:00~12:00
	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法與評量實踐
	

	
	13:30~16:30
	展演與評析創造性舞蹈教學
	



(五)其他說明事項：
        1.本次活動在橫跨表演藝術與教育兩大領域劉淑英副教授的帶領下，透過「創造性舞蹈」的教材設計，用簡單、學生聽得懂的語彙溝通，並有效教學。
        2.劉淑英副教授在研習課堂中，將表演藝術結合律動與創作，透過創造性舞蹈的編創活動，讓學生同時親身體認領域內跨學習類別的知識。
        3.藉由本次研習課程，使教師除自身學習創造性舞蹈與戲劇表演技巧外，更能藉由講師與學生的互動學習表演藝術的教學技巧，使研習成果更能與教學結合。
        4.創作性舞蹈的模組教學法的步驟為：表演能力肢體的開發→多元能力開發→展演創作與呈現→觀摩與賞析→評量與回饋，分享教學成效。
        5.參加教師請逕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參加研習(http://www1.inservice.edu.tw/)。全程參加人員核予12小時研習時數。
        6.參加人員(含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由學校薦派之全程參加人員在不影響學校行政及課務下，准予於六個月內補休二天。


五、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經費下支應

六、成效檢核機制：
    (一)研習教師均需參與實作發表與分享回饋。
    (二)研習教師填寫回饋單及參與檢討省思座談會。
    (三)教師將研習所得吸收轉化，並運用於自己的教學中，紀錄教學歷程與省思並參加輔導團辦理之教案與多元評量甄選活動。

七、本計劃經核定後實施。







